
「香港仔旅遊 發展項目」初 步概念大綱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列 載 旅 遊 事 務 署 計 劃 推 行 的 「 香 港 仔 旅 遊 發展

項 目 」 的 初 步 概 念 大 綱 ， 歡 迎 有 興 趣 人 士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 海 洋 公 園 於 2005 年 3 月 向 政 府 提 交 重 新 發 展 計 劃。根

據 重 新 發 展 計 劃，規 劃 署 已 修 訂 香 港 仔 港 灣 的 規 劃 大 綱。因 應 香

港 仔 的 歷 史 和 獨 有 特 色，規 劃 署 建 議 香 港 仔 港 灣 應 採 用 “ 漁 港 ”

作 為 主 題。根 據 規 劃 署 修 訂 了 的 規 劃 大 綱 和 發 展 主 題，旅 遊 事 務

署 已 制 訂「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」的 初 步 概 念 大 綱，以 配 合 海 洋

公 園 的 重 新 發 展 計 劃。旅 遊 事 務 署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就 初 步 概

念 大 綱 諮 詢 南 區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並 獲 得 支 持 。 

 

主 題 旅 遊 區 的 初 步 概 念 大 綱  

 

3.   初 步 概 念 大 綱 以 “ 漁 港 ” 為 整 體 主 題 ， 當 中 包 括 三個

主 題 旅 遊 區 ：  

 

(a) 沿 香 港 仔 及 鴨脷洲 海 濱 的 “ 傳 統 漁 港 風 情 ” ；  

(b) 海 洋 公 園 建 議 於 大 樹 灣 發 展 的 “ 漁 人 碼 頭 ” ； 以 及  

(c) 以 現 有 在 深 灣 海 岸 對 出 的 “ 消 閒 美 食 ” 區 連 接 (a) 及

(b)。  

 

4.   傳 統 漁 港 本 身 已 是 一 個 歷 史 悠 久 的 景 點 。 這 裏 的 蜑家

住 家 艇、漁 船、舢 舨 及 活 魚 市 場，反 映 香 港 早 期 的 漁 村 歷 史；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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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今 日，這 裏 仍 保 留 獨 有 的 本 土 特 色，對 海 外 旅 客 甚 具 吸 引 力 。 

 

5.   至 於 大 樹 灣 的 集 古 村 ， 海 洋 公 園 擬 重 新 發 展 為 海 濱酒

店 及 其 他 娛 樂 設 施，並 以 漁 人 碼 頭 作 為 重 新 發 展 計 劃 的 主 題，將

是 區 內 這 一 個 重 要 景 點，並 可 與 西 面 的 傳 統 漁 港 互 相 配 合。政 府

支 持 這 個 發 展 方 向 ， 有 關 細 節 會 由 海 洋 公 園 制 訂 。  

 

6.   海 鮮 舫 是 該 區 現 時 另 一 個 主 要 地 標 景 點 ， 初 步 概 念大

綱 把 海 鮮 舫 劃 為 消 閒 美 食 區，連 接 傳 統 漁 港 和 大 樹 灣 擬 建 的 漁 人

碼 頭 。  

 

活 動 及 設 施 的 初 步 概 念 大 綱  

 

7.   我 們 認 為 以 下 項 目 甚 具 旅 遊 發 展 潛 力，並 建 議 納 入「 香

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」 內 。 項 目 的 範 圍 包 括 –  

 

硬 件  

 

(a) 改 善 香 港 仔 海 濱 ， 重 點 設 施 包 括 闢 設 新 觀 景 台 供 遊 客

觀 賞 地 道 的 漁 船 及 漁 民 生 活 方 式 、 裝 置 互 動 式 資 訊 站

及 景 點 資 料 板 介 紹 香 港 仔 的 故 事 及 其 傳 統 文 化 特 色 ，

希 望 這 些 設 施 能 成 為 海 濱 旅 遊 焦 點 ； 此 外 ， 並 會 提 供

及 翻 新 登 岸 梯 級 、 美 化 街 貌 、 改 善 街 道 設 施 、 綠 化 環

境 、 在 適 當 地 點 設 置 指 示 標 誌 和 地 圖 板 等 ；  

 

(b) 在 鴨脷洲 北 沿 岸 闢 設 休 憩 用 地 ， 融 合 現 存 廟 宇 、 露 天

廣 場 和 漁 港 (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在 該 處 進 行 一 些 改 善

工 程 ， 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亦 會 在 鴨脷洲 北 填 海 區 進

行 康 樂 發 展 工 程 )；   

 

(c) 改 善 觀 海 徑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便 舉 行 活 動 和 提 供 觀 景 處

(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已 在 該 處 進 行 美 化 工 程 )； 以 及  

 

(d) 在 諮 詢 運 輸 署 後 制 定 交 通 管 理 措 施，以 配 合 有 關 項 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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軟 件  

 

(a) 為 使 香 港 仔 港 灣 更 具 吸 引 力 ， 實 有 需 要 改 善 不 同 景 點

之 間 的 連 繫 。 傳 統 上 ， 水 上 運 輸 是 區 內 居 民 普 遍 採 用

的 交 通 模 式 ， 亦 是 一 個 旅 遊 特 色 。 初 步 建 議 以 水 上 運

輸 系 統 及 多 個 登 岸 點 連 接 各 個 景 點 ， 更 可 連 接 赤 柱 及

離 島 如 南 丫 島 。 為 了 充 分 展 示 香 港 仔 的 本 土 特 色 ， 旅

遊 事 務 署 會 與 業 界 及 區 內 營 辦 者 探 討 發 展 香 港 仔 港 灣

的 舢 舨 遊 ， 以 及 由 香 港 仔 至 其 他 地 區 的 海 上 遊 。 旅 遊

事 務 署 會 與 海 事 處 研 究 有 關 的 技 術 問 題 ； 以 及  

 

(b) 當 局 亦 建 議 闢 設 一 條 串 連 天 后 廟 、 洪 聖 廟 和 水 月 宮 的

廟 宇 旅 遊 徑 ， 以 充 份 展 示 香 港 仔 的 文 物 特 色 。  

 

上 述 的 旅 遊 景 點 及 活 動 ， 載 於 附 件 。  

 

意 見 收 集  

 
8.   我 們 於 2005 年 10 月 26 日 舉 行 了「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

目 」工 作 坊。參 加 工 作 坊 的 人 士 包 括 南 區 區 議 員、分 區 委 員 會 委

員 及 地 區 人 士，以 及 來 自 漁 民 團 體、舢 舨 及 街 渡 營 辦 者、旅 遊 業

及 相 關 行 業，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及 政 府 部 門 等 代 表。各 參 加 者 在 工

作 坊 進 行 了 具 建 設 性 的 討 論 和 交 流 。  

 

9.   我 們 歡 迎 任 何 有 興 趣 人 士 發 表 意 見 ， 包 括 如 何 改 善有

關 設 施 及 保 存 和 善 用 香 港 仔 的 獨 有 特 色 。 有 關 建 議 請 於 2005 年

11 月 30 日 或 之 前 以 下 列 途 徑 提 交 本 署 ：  

 
 

郵 遞 地 址  : 旅 遊 事 務 署  
香 港 中 環 下 亞 厘 畢 道  
中 區 政 府 合 署 東 座 二 樓  

   
傳 真 號 碼  : 2121 1468  
   
電 郵 地 址  : tcenq@edlb.gov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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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收 集 意 見 後，旅 遊 事 務 署 會 制 訂「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」的 詳

細 工 程 範 圍 ， 再 進 行 諮 詢 。  

 

 

旅 遊 事 務 署  

2005 年 10 月  


